宁化县湖村镇陈家村美丽宜居村庄整治

提升工程项目监理

投标邀请书
重庆方郡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盛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蚌埠市立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国友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被邀请单位名称）：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化县湖村镇陈家村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工程项目监理（项目名称）已由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闽发改投资【2025】300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化县湖村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招标人为宁化县湖村镇人民政府，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磐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进行邀请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建设地点：宁化县湖村镇陈家村。

2.2工程建设规模：本招标项目投资额约750万元。

 2.3招标范围和内容：宁化县湖村镇陈家村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工程项目监理全过程监理，工程监理服务期为工程施工总承包全过程直至保修期结束 。全过程监理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和竣工验收、保修阶段的监理。

2.4建筑安装工程费：约659.5088万元。

2.5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和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

2.5.1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按预算审核工程施工费的2.0%计取。（本工程预算审核价为6595088元）

本项目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为131902元（投标人若不按此金额填报，视为不响应实质性要求，按否决投标处理）。

2.5.2 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包括：可将/作为参考依据，勘察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含在中标总价中元、设计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含在中标总价中元、保修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包含在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中，不另行计取元。

2.6 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120日历天，且不应超过施工合同工期。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不包括保修阶段服务期。

2.7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其他相关规范合格标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资格审查办法

3.1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不低于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

3.3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注册专业要求为市政公用工程。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本企业在岗人员，以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上的注册单位为准。

3.4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的，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单位组成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身份共同投标，联合体应由/为牵头人，且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资质条件；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5本招标项目不应用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

3.6投标人“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
3.7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工程业绩中的项目总监必须与拟派总监一致。

3.8其他资格要求：①根据闽建[2016]5号、闽建建[2017]16号文件相关规定，被列入黑名单的监理单位、监理工程师（总监理工程师）在黑名单有效期内不得参与本工程投标。②根据闽建筑[2015]35号、闽建办筑[2015]13号文件规定：省外建筑企业到我省开展建筑活动实行信息登记。省外建筑企业应当登录福建住房和城乡建设网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平台的相应信息系统，填报企业基本信息和人员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我省开展建筑活动的省外建筑企业信息以“省外信息登记系统”所登记的信息为准。③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分工方案的通知》（建办厅〔2017〕32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工程的投标活动。投标企业单位和企业法人及拟担任本工程总监理工程师不得有失信行为，经查询有失信记录的按废标处理。查询网址：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shixin.court.gov.cn/）。④投标人拟派项目监理机构成员信息须真实有效，发现造假行为按废标处理，并追究其投标人相关法律责任。⑤投标人如有与招标人及相关联企业有存在法律纠纷的，其投标将被拒绝。

3.9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5年11月21日至2025年11月25日，上午8时00分至12时00分，下午15时00分至17时30分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不休)到三明宁化县翠江镇东大路26号高堑村部二楼福建磐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购买招标文件。

5.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简易评标法）。

6.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6.1.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2025年12月2日15:00。

6.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2000元。

6.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按《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关于印发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招投标竞争九条措施的通知》闽发改规〔2023〕7号文件的规定：依法必须招标且招标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含1000万元）的政府投资项目，免于收取无失信记录企业投标保证金。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免缴投标保证金承诺函，作为资格文件的组成部分。

7. 发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日15时00分，提交地点为宁化县湖村镇人民政府会议室；

7.2、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投标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当持相应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到场核验登记。

7.3、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化县湖村镇人民政府

地址：宁化县湖村镇商业街3号，邮编：365401
电子邮箱:/

电话：15859883521，传真：/

联系人：谢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磐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三明宁化县翠江镇东大路26号高堑村部二楼，邮编：365400
电子邮箱:/

电话：18020796356，传真：/

联系人：小彭


